
 
 

 （公司註冊號 199202071D） （1992 年 4月 22日於新加坡共和國註冊成立） 

(簡稱”本公司”) 

 認股權憑證所募集款的部分資金用途和金額   除使用用語於本公告中另行定義，否則所有與認股權憑證發行相關之用語，皆與本公司於 2007 年 11 月 27 日之公告所使用用語定義相同。  本公司董事 “以下簡稱董事會” 謹此宣佈，就發行之認股權憑證(“Warrants W101220”)所募集款資金之最終款額星幣 50 萬元已用於充實本公司之營運資金。  截至本公告之日, 該認股權證所募集之資金已全部依據規劃之資金用途使用。     承董事會  吳木興 董事長兼集團執行長 2011 年 12 月 29 日 
 

 

 


